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文件
涪水利发〔2021〕272号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

关于印发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局机关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涪陵区自来水公司，八一桥水库：

《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已经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
                    2021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为全面掌握全区水旱灾害风险隐患情况，提升全社会防范和抵御水旱灾害的综合能力，按照水利部关于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安排，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渝府办函〔2020〕92号）、《重庆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渝灾险普办发〔2021〕7号）、《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做好全市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渝水防〔2021〕17号）要求，结合涪陵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组织开展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调查洪水灾害风险隐患，掌握重大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客观评估水旱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为各级政府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水旱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二、普查任务

（一）普查范围。覆盖全区行政辖区。
（二）普查对象。主要包括与主要水旱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江、河、库、闸、堤等。

（三）普查标准时点。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其中：干旱灾害致灾调查收集4年（2017年~2020年）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水旱灾害重点隐患调查，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干旱灾害事件调查时段为2008年至2020年。

（四）普查任务。本次普查主要包括水旱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洪水灾害隐患调查与评估和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等三部分。

1．水旱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1）洪水灾害致灾调查。结合涪陵区防洪规划、水文站设计洪水、已有工程设计资料等，收集整理已审定的控制断面特征值最新数据，形成控制断面防洪特征值和设计洪水特征值成果，详见附件1。

（2）干旱灾害致灾调查。按照《干旱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区划编制技术要求（第4版）》，开展全区干旱灾害致灾调查，主要包括：①基础资料：2017~2020年水资源总量、地表水供水、地下水供水，居民生活、生产等供用水资料；现状（2020年）蓄、引、提、调，灌区等抗旱水源工程防御能力，监测、预案、服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防御能力；现状（2020年）城镇水源情况。②灾害事件资料：2008~2020年各次干旱灾害事件的发生时间、原因、范围、气象水文情况，农业、城镇等受灾及损失情况，以及历年实施的抗旱措施、投入的人力物力、抗旱效果效益等。详见附件2调查表。

2．洪水灾害隐患调查与评估。按照管理权限，对全区范围内水库、水闸、堤防的现状防洪能力、工程安全评价成果、运行管理状况等进行调查，综合确定洪水灾害安全隐患。按照《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技术要求（第4版）》，详见附件3调查表。

调查对象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时全区水利工程数量分布为基础，补充新增工程。（1）水库（水电站）大坝安全隐患调查。以总库容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包括有挡水建筑物的水电站）为调查对象，点钞水库的空间属性、工程结构特性、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开展情况、评价结果等。（2）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水闸调查范围为位于河道上过闸流量5m3/s及以上，且水闸发生风险会造成严重洪涝灾害。以每一座水闸工程为单位，调查水闸工程的空间属性、空间结构特性、水闸安全评价开展情况、评价结果等。（3）堤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内容。对堤防级别为5级及以上的堤防工程进行防洪安全隐患调查；5级以下的堤防工程，结合实际可参考调查。以同一名称同一规划标准的堤防为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为一个调查对象。调查整理每一个调查对象的空间属性、工程结构特性以及堤防建设达标情况。本次不调查生产堤、渠堤和排涝堤。

3．水旱灾害风险评估。

（1）洪水灾害风险评估。按照《山丘区中小河流洪水淹没图编制技术要求（第4版）》，分析全区范围内不跨区县的中小河流（流域面积200~3000km²）典型频率洪水和超标准洪水淹没情况，开展以麻溪河为重点的中小河流洪水淹没分析及绘制洪水淹没图。

（2）干旱风险评估。按照《干旱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区划编制技术要求（第4版）》，开展干旱频率分析和旱灾风险分析，判断不同频率下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因旱人饮困难风险以及城镇干旱灾害风险。在干旱频率分析和旱灾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评估单元干旱灾害风险进行评估，编制全区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图、干旱灾害防治区划图。

四、普查成果

普查成果主要包括水旱灾害致灾调查、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等任务形成的各类普查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文字报告成果和数据库成果等。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一
	数据成果

	1
	干旱灾害危险性调查数据集
	数据集

	2
	洪水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数据集
	数据集

	3
	主要江河控制断面洪水特征值表
	数据集

	二
	图件成果

	1
	中小河流洪水淹没范围图（面积200-3000km²以上河流）
	图件

	2
	涪陵区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图、干旱灾害防治区划图
	图件

	三
	文字报告成果

	1
	涪陵区干旱灾害致灾调查报告
	文字报告

	2
	涪陵区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报告
	文字报告

	3
	涪陵区山丘区中小河流洪水淹没图报告
	文字报告

	4
	涪陵区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报告
	文字报告


五、培训宣传

（一）宣传。采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形式，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等载体，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宣传活动，促进社会各界了解风险普查的目的意义、工作内容、成果应用等，争取各界支持和配合，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培训。按照普查工作进展安排开展培训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普查工作任务，保证风险普查成果真实、全面、准确、可靠。
1．培训安排。培训分为前期准备、全面调查和评估区划3个阶段分批次开展培训。
（1）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9月前完成普查前期工作培训。

（2）全面调查阶段：2021年10月前完成综合培训和业务培训，适时开展专题培训。

（3）评估区划阶段：根据调查阶段数据采集、汇集完成进度，适时开展评估区划业务培训。

2．培训对象。主要为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区水利局各科站所办具体负责普查的工作人员、技术支持单位参与普查的工作人员和各乡镇街道应急办、农服中心负责普查的工作人员等。
3．培训内容。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结批示精神、全国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系列工作会议要求、调查类技术规范和评估与区划类技术规范等。
六、进度安排

（一）普查前期准备（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建立普查工作机制和工作团队，编制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落实普查工作人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培训。开展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的清查与整理加工。

1．建立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分工。建立普查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分工，落实技术团队和普查队伍，合力开展工作。

2．编制普查方案，开展宣传培训。按照国家和市级方案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编制普查工作实施方案，有序组织开展普查宣传培训。

3．整理已有数据，夯实普查基础。充分利用各类普查（调查）和评估成果，结合普查任务及内容需求，开展数据资料清查与整理，并作为普查的重要内容，按统一标准规范录入普查信息系统，为开展普查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二）全面调查阶段（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统筹开展全区水旱灾害风险调查，形成调查成果。

1．摸底登记。开展普查对象清查工作，摸清普查对象的数量、分布和规模，准确界定普查对象的普查方式及填报单位。按照国家层面设计形成的有关清查内容与指标体系及技术要求，组织开展清查工作。 

2．全面普查。通过档案查阅、实地访问、现场调查、推算估算等方法获取普查数据，并通过普查软件进行填报，完成逐级审核上报。

3．数据归集。负责本级本行业普查数据成果逐级向上纵向汇交和横向汇交、质量审核和管理工作。

（三）评估与区划阶段（2022年）。2022年，开展全区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编制水旱灾害风险评估报告、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图集，汇总全区普查成果。

1．评估区划。在对调查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按照风险评估标准和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规范，开展本级水旱灾害风险评估、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工作。

2．成果汇总。自下而上逐级报送各类成果，并统一纳入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管理系统；开展多层次、多角度成果分析，编制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报告。

3．成果转化。组织有关单位进行普查成果开发应用研究，建立水旱灾害风险普查与常态化风险调查和隐患调查与评估业务工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工作制度。

七、质量控制

全面加强风险普查工作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建立过程质量控制、分级质量控制、质量肩负管理和抽查机制。严格按照过普办、水利部和市水利局、区普查办的有关要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领导小组涉及科室、人员对所提供的基础数据负责，风险普查技术服务单位对所负责的调查成果、数据成果、图件成果和文字报告成果负责，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对整个水旱灾害普查成果负责。

八、保障措施

涪陵区水旱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参与、专业支持”原则组织实施，汇集各方力量，全力保障高质量完成各项普查任务。
（一）组织保障。成立涪陵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领导小组（涪水利发（2021）88号），负责我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统筹制定我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实施方案，负责普查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圆满完成普查任务。
（二）技术保障。通过公开采购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单位，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专业团队、技术力量和工作经验，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提供技术支持。组建普查工作小组（涪水利发〔2021〕215号），小组人员由区水利局内部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扎实的业务骨干组成，通过技术培训熟练掌握普查相关知识与要求，为风险普查取得高质量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三）经费保障。按照国家统一安排部署，普查工作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局财审科要及时沟通协调区财政局，将普查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落实到位，保障普查工作需求。
（四）部门协同。加强与区气象、规划自然资源、住建委、应急等部门沟通联动，及时共享气象、地质等风险灾害涉及的水旱灾害普查调查资料等工作成果，支持配合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同时，各乡镇街道、局属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做好资料收集、资料审查等工作。

附件：1．防洪特征值成果表和涉及洪水特征值成果表

2．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表

3．洪水灾害致灾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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